
機關辦理之付款及審核程序，其期限如何計算 

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5.10.18工程企字第 10500314260 號函） 

政府採購法第 73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：「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之付款及審核程

序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一、定期估驗或分階段付款者，機

關應於廠商提出估驗或階段完成之證明文件後，十五日內完成審核程序，並於接

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，十五日內付款。」所定審核及付款為不同之辦理程序

，來函所述廠商提出估驗或階段完成之證明文件時，一併提出請款單據之情形，

如個案契約未另約定審核及付款程序，且該次審核程序無需廠商補正或澄清者，

於完成審核程序後起算付款期限。 


